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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03 (即“不得延期逗留”) 条件意味着：

附有该条件的签证持有人，在进入澳大利亚之后，在该持有人留在澳大

利亚期间，无权获得任何其他签证1。

根据这一签证条件，你不可能申请在签证标签所标明的批准逗留期限之

后继续在澳大利亚逗留。

接受附有 8503 “不得延期逗留” 
条件的签证

1 除非是出现了你所无法控制的及其罕见的例外情况，或者是为了履行澳大利亚根据

《关于难民身份1951年公约》的保护义务。

声明
我已经阅读了上述说明，特此声明如下：

•  �	�我明白，根据这一签证条件，我不可能申请在签证标签所标明的批准逗

留期限之后继续在澳大利亚逗留；

•	� 我确认我必须在这一日期或之前离开澳大利亚；

•	� 我在此确认，我明白 8503 条件对我的限制；

•	� 我将把该条件的要求告知我的担保人（如果有的话），以确保他们明白

我的签证有这样的附加条件。

申请人签名

姓名

日	 月	 年

地点

日期 /	 /

For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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